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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運綜合摘要分析報告

二、業務報告



   表2-3 直供予用戶之售電量(略)

   表2-4 轉供予用戶之售電量(略)

   表1-5 機組停機容量

   表1-6 發電機組之空氣污染排放量

   表1-7 發電機組淨尖峰供電能力調整表

   表2-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量

   表2-2 售予再生能源售電業之售電量(略)

   無。

   表1-1 裝置容量

   表1-2 發電量

   表1-3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表1-4 燃料耗用量

(5)補充說明：

   本公司資訊公開說明網址如下:
http://www.cogen.com.tw/News/Index?id=5030f9f1e9ec4af9b199e0c3925ed6c7

    收支實績比較表

一、營運綜合摘要分析報告

(4)重大營運事件：

(2)業務狀況:

(3)財務狀況:

       本公司於88年底以籌備處名義參加經濟部現階段開放民營發電業之審核，

   經過評比後，於89年7月取得籌設許可，在彰濱工業區興建燃氣複循環發電廠。

   93年3月29日經濟部核發電業執照，電廠宣布商轉，裝置容量為506,855瓩。

       本公司使用之天然氣依購氣合約向台灣中油公司採購，主要產品電力依購

   售電合約全數躉售予台電公司。

   正常。

二、業務報告

(1)發電業之每月供電報告:

(1)公司簡介:

(2)發電業之每月售電報告:

三、財務報告



能源別
電廠/發電站名

稱
機組別 實績值(瓩)

較上年同期增減

(%)
備註

GTG11 159,927.5

GTG12 159,927.5

STG 187,000.0

506,855

備註：

1.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區分

4.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合計

表1-1裝置容量

民國108年4月份

2.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組，

火力(燃氣) 星能電廠



實績值

(度)

較上年同期

增減(%)
實績值

(度)

較上年同期

增減(%)
實績值

(度)

較上年同期

增減(%)
實績值

(度)

較上年同期

增減(%)

GTG11 80,918,667 103 1,245,155 120 79,564,943 103 108,569 184

GTG12 80,229,667 104 1,234,553 121 78,887,470 104 107,644 186

STG 86,159,937 106 1,325,806 123 84,718,530 106 115,601 188

247,308,271 104 3,805,514 121 243,170,943 104 331,814 186

備註：

1. 廠用電量係指發電所內用電，即發電廠因運轉發電機所消耗於各項附屬設備之電能。

2. 自用電量係指廠商自行生產，使用於發電所之外，所有其他用途的電量，包括生產設備、辦公室、倉庫、其他附屬或輔助設備等（即不含發電所內用電）。

3.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

  、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4.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5.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6.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合計

火力(燃氣) 星能電廠

表1-2發電量

民國108年4月份

能源別
電廠/發電

站名稱
機組別

自用電量

備註

毛發電量 廠用電量 淨發電量



實績值

(%)

較上年同

期增減

(%)

實績值

(%)

較上年同

期增減

(%)

實績值

(%)

較上年同

期增減

(%)

實績值

(%)

較上年同

期增減

(%)

實績值

(%)

較上年同

期增減

(%)

實績值

(%)

較上年同

期增減

(%)

GTG11 70 103 71 84 93 14 92 14 112 1 114 0

GTG12 70 104 71 113 93 14 92 14 112 1 114 0

STG 64 106 64 102 93 14 92 14 100 0 101 0

68 104 69 99 93 14 92 14 108 1 109 0

備註：

2.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3.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4.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1.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

容量因數 可用率 最大出力值

、地熱、海洋能、其他」類別，進行填寫。

合計

火力(燃氣) 星能電廠

表1-3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民國108年4月份

(1)容量因數、可用率、最大出力值

備註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

累計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

累計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

累計
能源別

電廠/發電站

名稱
機組別



(2)發電機組每度的低熱值毛熱耗率（LHV Gross）

實績值(千卡/度)
較上年同期增減

(%)
實績值(千卡/度)

較上年同期增減

(%)

GTG11

GTG12

STG

備註：

汽力機

氣渦輪

柴油機

複循環 星能電廠

項目 電廠/發電站名稱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累計

備註機組別

-2 1,599 -2

1.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2.  若為水力電廠或小型電廠，請於備註註明，並免按機組別填報。惟若電廠包含不同能源別機組，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

3.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

1,602



(3)燃氣機組
期初 國內 毛熱值 淨熱值 期末

存量 採購量 (Kcal/m3) (Kcal/m3) 存量

1.天然氣
(NG1)

立方

公尺

2.液化天

然氣(NG2)

立方

公尺
43,883,120 9,929 9,025 43,883,120 177,857,106

3.其他

備註：

1. 燃料耗用量須包含發電機組試運轉期間所耗之燃料量。

2. 熱值均採加權平均法做計算，並填報低位熱值（LHV）。

3. 若所用燃料未列於上述，請填報於其他欄位並於備註欄填寫燃料種類。

表1-4 燃料耗用量

民國108年4月份

項目 單位 進口量 使用量
備註

(本年度累計)



停機 停機

裝置容量(瓩) 裝置容量(瓩)

 04/27 00:00-
04/29 00:00

 04/27 00:00-
04/29 00:00

 04/27 00:00-
04/29 00:00

備註：

  或待機狀態時，需記錄填報。

    運轉而需停用時，一律列為事故。但發現設備運轉情況異常尚可繼續運轉而不影響設備安全，

    經主管處轉洽電力調度處同意安排停用檢修者或由電力調度處安排提前停用檢修者不列為事故，

    強迫跳脫仍算事故。」

代碼 運轉情況 代碼 運轉情況
K1 併聯 K13 線路工作
K 2 解聯 K14 指令試運轉
K 3 待機 K15 電力潮流限制
K 4 跳脫 K16 外因跳機
K 5 減載 K17
K 6 檢修，保養 K18
K 7 故障 K19
K 8 竣工試運轉 K20 設備超載
K 9 乾燥運轉 K21 試運轉
K10 大修 K22 爐管破

  K10A 大修逾排程 K23 LNG用量限制
K11 單獨運轉 K24
K12 線路故障 KK 其他

159,927.5

187,000

159,927.5GTG11

GTG12

STG

K 6

K 6

K 6

表1-5機組停機容量

民國108年4月份

機組名稱
停機事由

(填報代碼)

本月份 下個月

停機期間 停機期間

4.K6為開立停止要求書之設備保養工作。

1. 當機組或電廠遭遇計畫性停機（例如大修）與非計畫性停機（例如機電事故）等非正常運轉

     ․ 機電事故定義：「發、輸、變設備不論待機或運轉中發生不意之障礙，不能正常啟用或不能正常

2. 機組名稱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中油LNG管路檢修

3.停機事由欄位請依下列運轉情況填報代碼：

核一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輪
核二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輪
核三附屬設備全黑、起動氣渦輪



實績值

較上年

同期增

減(%)
實績值

較上年同

期增減

(%)
實績值

較上年

同期增

減(%)
實績值

較上年

同期增

減(%)
實績值

較上年

同期增

減(%)
實績值

較上年同

期增減

(%)

燃煤機組

GTG11

GTG12

STG

燃油機組

機組別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備註：

燃氣機組 97 5,705 791,414-43 333 34,282 75 139,386 65-37星能電廠 62

表1-6發電機組之空氣污染排放量

民國108年4月份

項目
電廠/發
電站名稱

機組別

硫氧化物平均排放量(kg) 氮氧化物平均排放量(kg) 粒狀污染物平均排放量(kg)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累

計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累

計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累

計



裝置容量 淨尖峰出力 調整次數 淨尖峰出力

(瓩) (瓩) （次） (瓩)

GTG11 159,927.5 157,500

GTG12 159,927.5 157,500

STG 187,000.0 165,000

備註：

1. 調整次數為該機組累計調整次數（含本次），非為當月調整次數。

2. 機組名稱欄位，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

表1-7發電機組淨尖峰供電能力調整表

民國108年4月份

機組名稱 出力調整緣由
機組規劃 機組調整出力



實績值(度) 較上年同期增減(%) 實績值(度) 較上年同期增減(%)

火力(燃氣) 243,170,943 104 983,826,943 99

合計 243,170,943 104 983,826,943 99

 類別，進行填寫。

（須區分自有、承攬）、風力、太陽能、廢棄物、沼氣、生質能、地熱、海洋能、其他」

表2-1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量

民國108年4月份

能源別欄位，請依照「抽蓄水力、火力（須區分燃煤、燃油、燃氣）、核能、慣常水力   

能源別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累計

備註：



實績數
去年

同期
差異 實績數

去年

同期
差異

 (A) (B) (A-B) (C) (D) (C-D)

1.  營業收入 787,882 320,295 467,587 2,919,408 1,341,625 1,577,783

　電業收入 715,448 320,295 395,153 2,846,974 1,341,625 1,505,349

　其他營業收入 72,434 0 72,434 72,434 0 72,434

2. 營業支出 645,583 293,062 352,521 2,589,957 1,207,073 1,382,884

  營業成本 641,291 290,033 351,258 2,574,874 1,190,004 1,384,870

  營業費用 4,292 3,029 1,263 15,083 17,069 (1,986)

3. 營業收益(1-2) 142,299 27,233 115,066 329,451 134,552 194,899

4. 稅前盈餘(虧) 141,420 25,439 115,981 325,226 128,783 196,443

收支實績比較表

民國108年4月份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本月份發生數 累計實績數




